
律政司司長在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就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

的建議的落實情況開場發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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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今日（六月二十二日）在立法

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就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建議的落實情況

開場發言全文︰  

  

主席：  

  

  今日我是根據本事務委員會於二○一二年建議訂立的機制，以法律

改革委員會（法改會）主席的身分，向本事務委員會匯報法改會報告書

內建議的落實情況。  

  

  作為律政司司長和法改會主席，我十分重視保持香港的法律與時並

進，亦相信本事務委員會及立法會其他各個事務委員會可發揮積極作

用，共同推動落實法律改革的工作。  

  

  主席和各位委員應已收到一份供今次會議討論的資料文件。這份文

件以列表形式，列出法改會自一九八二年發表第一份報告書以來每份報

告書的落實詳情。法改會合共發表了 67 份報告書，就民事和刑事不同方

面的實體法和程序法提出改革建議。  

  

  在這 67 份報告書中，有一份報告書建議對法律不作改變  (註 )，其

餘 66 份報告書的落實情況可以分為以下五個類別：  

  

（一）35 份報告書的建議已獲全面落實；  

（二）八份報告書的建議已獲部分落實；  

（三）17 份報告書的建議正在獲考慮或在落實之中；  

（四）三份報告書的建議不獲政府接納；及  

（五）政府就三份報告書的建議，表示無意在現階段落實。  

  

  在過去一年，為了落實法改會於一九九六年十月發表的《無力償債

─第二部分︰企業拯救及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報告書》，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於二○一四年公布一套相關的立法建議，有關條例草案的草擬工作

已進入後期階段。該局將會與持份者就條例草案擬稿內個別範疇作新一

輪的討論，以敲定條例草案內容。該局計劃於二○二○／二一立法年度

上半年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此外，就二○○二年二月發表的《貨品供應合約報告書》，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正進行研究，比較澳大利亞、新西蘭和英國有關合約的最新

法例。這些司法管轄區的法例在法改會參考以制定法改會報告書的建議

後已有所改變。這個例子說明決策局能適時落實法改會報告書的重要

性。  

  

  再者，就二○○六年八月發表的《醫療上的代作決定及預設醫療指

示報告書》，食物及衞生局已於二○一九年九月六日至十二月十六日就

預設醫療指示及相關晚期照顧服務的安排諮詢公眾。該局現正草擬諮詢

報告，並根據所得意見決定未來路向。  

  

  還有，為了落實法改會於二○○九年十一月發表的《刑事法律程序

中的傳聞證據報告書》，律政司擬備了《2018 年證據（修訂）條例草

案》，並已於二○一八年七月四日將該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立法會成

立了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並舉行了五次會議。法案委員會已完成

審議條例草案的工作，而內務委員會亦已於二○二○年六月五日考慮了

法案委員會的報告。律政司於二○二○年六月十九日發出在二○二○年

七月八日恢復二讀辯論預告和動議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預告。  

  

  此外，就二○一九年四月發表的《窺淫及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報告

書》，保安局正研究法改會的建議，並計劃在二○一九／二○立法年度

內在有關事務委員會作討論，之後展開諮詢，以提交草案予立法會審

議。  

  

  至於其他有待落實的法改會報告書，政府相關決策局或部門仍在檢

視當中的建議。為確保有關決策局及部門能在合理時間內跟進法改會的

建議，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於二○一二年三月二日通過本事務委員會建議

訂立的以下機制，以監察政府此方面的工作進度：  

  

（一）律政司司長每年提交年報，註明法改會報告書中尚未落實的建議

的推行進度；  

（二）本事務委員會將年報轉交其他相關的事務委員會，以便其與相關

的政策局及部門作出跟進；及  

（三）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將政府當局對相關法改會報告書的回應納入其

待議事項一覽表，日後討論時邀請本事務委員會委員及所有其他議員參

加。  

  

  法改會和我本人均十分重視報告書的建議能否獲得有效地落實。我



會配合以上機制，希望以有效的方法，讓立法會其它事務委員會能監察

並直接與相關的決策局和部門跟進。  

  

  法改會秘書處會繼續聯繫各政府相關決策局和部門，要求他們不時

提交最新的落實進度報告，而這些進度報告會上載至法改會的網站，供

公眾查閱。  

  

  我會繼續與法改會的成員、本事務委員會和立法會其他各個事務委

員會合作，一同監察落實進度。最後，我亦希望借此機會感謝本委員會

以及立法會所有議員一直對法律改革工作的關心和支持。  

  

  多謝主席。  

  

註：《在刑事法律程序中有關供認陳述的可接納性的規管程序》報告書

（2000 年 7 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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